Van Til, Cornelius 范泰爾（1895～1987） 改革宗神學家及預設論護教士。范泰爾生於荷蘭之格羅特加斯茨（Grootegast），父母皆是敬虔的加爾文主義者；1905年移居美國，立刻積極投入基督教改革宗教會（源於荷蘭）。
他先在密西根之基督教改革宗加爾文學院（Christian Reformed Calvin College）和神學院讀書，後來去了普林斯頓神學院和大學，曾先後受業於霍志恆（Vos{\LinkToBook:TopicID=1221,Name=Vos , Geerhardus 霍志恆}）*、賀智（Casper W. Hodge, 1870～1937）、威爾遜（Robert Dick Wilson, 1856～1930）、艾力斯（Oswald T. Allis, 1880～1973）和梅欽（Machen{\LinkToBook:TopicID=756,Name=Machen, John Gresham 梅欽}）*。在大學，他跟人本主義及理想主義者鮑曼（A. A. Bowman, 1883～1936）讀哲學；在普林斯頓，他受聖經及教義學神學家華菲德（B. B. Warfield{\LinkToBook:TopicID=1225,Name=Warfield, Benjamin Breckinridge 華菲德}）*的影響。
1925年，范泰爾與克洛絲特（Rena Klooster，1978年卒）結婚。他在1927年受按為牧師，曾在密西根之春湖教會（Spring Lake Church）牧會，那是他第一次，也是惟一的牧會經驗。1928年他在普林斯頓教護教學（Apologe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48,Name=Apologetics}）*。翌年便與艾力斯、威爾遜及梅欽一起辭職，抗議普林斯頓董事會改組，走自由神學的路線。同年，他們在費城創立韋斯敏斯德神學院（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），而范泰爾則成為其中一名創校教授，繼續持守普林斯頓保守的改革宗傳統。范泰爾一直留在韋斯敏斯德作護教學教授，直到1975年退休。在費城期間，他主要是參加在1936年剛成立的正統長老教會（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）。
自1940年代到1970年代末期，范泰爾都勤於寫作。他的主要貢獻是在護教學的範圍，特別是關乎基礎神學方法論（Method, Theological{\LinkToBook:TopicID=788,Name=Method, Theological}）*和結構等問題。范泰爾的護教方法也許可以稱之為「預設論」（presuppositionalism），亦即是強調終極的思想綱領，或說，他強調人若要有意義地解釋存在，便必須採取某種思想的範圍︰「信徒與非信徒討論基督教有神論的問題時，不能只訴諸雙方皆同意的『事實』或『律則』。真的問題乃在︰是什麼使某些『事實』與『律例』變得有意義呢？我們需具備什麼最後的指涉？故此問題的重心是︰到底『事實』與『律例』是什麼？它們真的如非基督教方法論所說的那樣嗎？還是如基督教有神之方法論所說的那樣？」（Defense of the Faith, Philadelphia, 31967）。
范泰爾認為如果不僅要「證明」聖經的基督教，又要使這世界任何事實有意義，就一定要預設「自有」的三一神是真實的，而自證的聖經又是可信的。在這基礎上，得救的人可以用「類比法」（Ana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24,Name=Analogy}）*嘗試「跟著神想祂所想的」。這就是說，人可以真實地認識神（因為人是按神的形像造的），卻不能說完全認識神（因為神是無限的，而人是有限的）。
預設論者努力要說服未得救的人成為基督徒，首先指出，人若預設沒有上帝，而只把一切推諉於機緣，又相信宇宙是冷酷無情的，便不能解釋任何秩序與理性。跟著他就指出，生命與存在只能在基督教的預設上才有意義可言。
范泰爾嚴厲地批評傳統天主教與基督教護教的方法，認為他們都未能挑戰非基督徒的知識觀，容讓罪人作終極存在的裁判者，並且只為基督教的或然性來辯護。他認為自己是秉承該柏爾（Kuyper{\LinkToBook:TopicID=699,Name=Kuyper, Abraham}）*和赫曼．巴文克（H. Bavinck{\LinkToBook:TopicID=192,Name=Bavinck, Herman}）*的傳統來組成預設論，而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*、蒲脫勒（Butler{\LinkToBook:TopicID=244,Name=Butler, Joseph}）*，及華菲德的「證據論」（evidentialism）是不可接受的。
范泰爾的護教立場，和他對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*的嚴苛批評（說他是「新新派」，'new modernist'），均不斷引來非議。柏寇偉（Berkouwer{\LinkToBook:TopicID=207,Name=Berkouwer, Gerrit Cornelis 柏寇偉}）*、戴爾（James Daane，1931年生）、孟沃偉（J. W. Montgomery，1931年生）、嘉士拿（John Gerstner）及其他屬於福音派及改革宗傳統的學者，均曾寫過長文批評范泰爾，說他的立場缺乏聖經根據，過分傾向非理性主義、信心主義，以及犯了「循環辯證」的謬誤。但他一些學生則嘗試發展他的睿見，並將之用在神學與倫理上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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